
晋中市寿阳县“11·23”重大爆炸燃烧事故调查报告 

 
2012 年 11 月 23 日 19 时 52 分许，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喜羊羊火锅店发

生一起液化石油气泄漏爆炸燃烧重大事故，造成 14 人死亡、47 人受伤，经济

损失 1600 万元。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山西省

安全生产条例》有关规定，遵照国务院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省委、省政府对

事故调查处理的要求，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了由省安监局局长霍红义任组长，

省公安厅、省监察厅、省住建厅、省商务厅、省总工会、省质监局、省安全监

管局等部门有关人员和晋中市人民政府参加的晋中市“11·23”重大爆炸燃烧事故

调查组，事故调查组邀请省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员参加。 



 

从 2012 年 11 月 23 日至 2013 年 1 月 13 日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依法

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反复现场勘察、技术勘验分析计算、

综合分析和专家论证、调阅有关材料文件、与相关责任人谈话等大量调查取证

工作，查清了事故原因，界定了事故性质，区分了事故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

任单位、责任人的处理处罚建议和安全防范整改措施建议，经 2013 年 1 月 30

日事故调查领导组会议讨论通过，形成了省政府调查组《关于山西省晋中市寿

阳县“11.23”重大爆炸燃烧事故调查报告》。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12 年 11 月 23 日 17 时许，喜羊羊火锅店正常开门营业。据反映，当晚客人

较多。事发前夕，一层有 1 桌客人（5 人），二层有 5 桌客人（43 人），另有

员工 5 人、店主夫妇 2 人及其亲属 2 人，店内共有 57 人，两侧隔壁电脑销售

店 4 人。事发时地下室内有 3 人，分别为店主刘永福及其妹妹和父亲刘非全。

刘非全当晚在地下室厨房帮忙用液化气灶热可乐及洗碗等。19 时 52 分许店内

突然发生爆炸，之后起火燃烧，店内人员慌忙逃生。爆炸冲击波将门窗玻璃击

碎、将一层、二层吊顶冲击坍塌，吊顶埋住正在就餐人员，同时将距事发地 28

米远的对面店铺门窗损毁、停放车辆的车窗击碎；将距事发地南面 6 米的居民

楼窗户损毁，墙面轻微受损，PVC 落水管断裂。 

（二）救援情况 



寿阳县消防中队 19 时 52 分接警后，于 20 时 01 分到达事故现场并立即展开施

救，店内火势燃烧猛烈，有人员被困，液化气瓶有发生爆炸危险。经全力救

援，20 时 40 分左右，明火基本被扑灭。晋中市消防支队于当晚 21 时 30 分抵

达现场，加入搜救。24 日凌晨 4 时左右，经反复搜救确认已无被困人员、21

个液化气瓶转移出来后，救援工作结束。所有受伤人员全部及时送往太原和寿

阳医院进行抢救。 

 

事故发生后，寿阳县委、县政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寿阳县委书记王继堂、县

长郝鹏鸿带领县四套班子和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全力组织灭火救人。晋

中市委书记张璞、市长吴清海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迅速到达现场，成立事

故抢险救援指挥部，分设现场搜救、医疗救治、家属抚慰、事故核查、秩序维

护、媒体接待等工作小组，指挥应急处置和伤员救治等工作。省人民政府张建

欣、任润厚副省长先后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事故现场，组织指导救援工

作，看望慰问伤员。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山西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分别作出重

要批示，要求尽全力抢救伤者，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防止

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国家安监总局孙华山副局长带领有关部门人员于 2012 年

11 月 24 日下午赶赴事故现场，指导事故抢险救援，看望医院伤员，提出相关

要求。事故发生后，省政府立即于 2012 年 11 月 24 日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开

始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此次事故共造成 14 人死亡，47 人受伤。事发当晚，31 名较重、危重伤者被及

时转往省城 3 所医院治疗，随后又有 5 名伤者转往省城医院，另有 11 名轻伤

者在寿阳县的两所医院接受治疗。截止 2013 年 1 月 29 日，已与 14 名死者家

属已全部签订了协议，死者已全部下葬，补偿资金已全部到位，死亡人员善后



处理工作已经结束；47 名受伤人员中已有 12 名人出院，有 9 人具备出院条

件，重症病人 1 人，轻伤 25 人。 

二、事故涉及有关单位情况 

（一）喜羊羊火锅店基本情况 

寿阳县喜羊羊火锅店（以下简称“喜羊羊火锅店”），位于寿阳县城博大西街 6

号商铺楼 C 室，系个体工商户，店主为刘永福、张俊霞夫妇（二人均为昔阳县

人）。2011 年 2 月 23 日寿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该店颁发《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注册号：140725570009431，经营者：张俊霞，经营范围：餐饮，有

效期自 2011 年 2 月 23 日至 2013 年 12 月 27 日，注册名称：寿阳县美羊羊火

锅店（事故发生时使用的喜羊羊火锅店名称与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名称不符），

注册经营场所：博大西街四号楼 J 号（该店于 2012 年 3 月将营业场所迁至现

址，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该店《食品流通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SP140725105000597）、《餐饮服务许可证》（晋证餐字：

2010140725000147 号）等证件均在有效期内。 

喜羊羊火锅店现经营场所，系租用个人所有房屋，前房主庞海有 2012 年 3 月

将该房屋租赁给该店主后，于 5 月将房屋出售给他人，并约定与该店的租赁合

同由现房主继续执行。该店建筑坐南朝北，为 3 层砖混结构，地下一层，地上

两层，总面积约 180 平方米。地上两层为客人用餐场所，一层有吧台、工作

间、卫生间和 6 个方形餐桌（每桌 6 个座位），二层有 7 个隔断包间（每包间

1 个圆形餐桌、配 8 个座位），共有就餐座位 92 个。地下一层东侧由南向北依

次被分隔为 1 间厨房和 3 个宿舍，厨房内有 1 个液化气灶、1 个蜂窝煤灶，靠

近厨房的宿舍门口放置有两台冰柜，其余空间设有洗碗池及用于存储食品和杂

物。店外靠近店门口处有一个长 600 厘米、宽 115 厘米、深 175 厘米的采光窗

井与地下室北墙处相连通，系前房主庞海有于 2011 年 5、6 月间擅自违规开挖

建设。 

该店采用液化石油气作为厨房及火锅燃气，共有液化气瓶 21 个,其中大瓶

（YSP35.5 型，15 公斤装）2 个，小瓶（YSP12 型，5 公斤装）19 个。两个大

瓶，分别用于一层工作间和地下室厨房。19 个小瓶，用于餐桌火锅。该店 21

个液化气瓶系自行购买，均为正规厂家生产，且均在标签有效期内。液化石油

气是从寿阳县九龙液化气站充装，由该液化气站派车将该店空瓶拉走，充装后

再送回店里。事发当天上午，该店曾在九龙液化气站充装液化石油气 6 小瓶、1

大瓶，液化气瓶与液化气灶的拆分与安装由店主张俊霞负责。 

（二）寿阳县九龙液化气站基本情况 

寿阳县九龙液化气站（以下简称“九龙液化气站”），位于寿阳县朝阳镇九龙村

长渠沟，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王生亮。现有固定员工 6 人，临时工 2 人。 



该站持证照情况：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号：

140725610002117，经营范围:销售石油液化气、液化气灶具、钢瓶、焊割气

等，经营场所：寿阳县朝阳镇石板沟村长渠沟（即现九龙村长渠沟），成立日

期：2003 年 3 月 8 日，换发新照日期：2012 年 2 月 20 日,发证机关：寿阳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2、原晋中市建设局（现晋中市住建局）于 2006 年 6 月 21

日为该站颁发《城市燃气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市建城 B 字第 12 号）

和《燃气经营许可证书》（证书编号：市建城字第 38 号），该站 2012 年度未

年检。3、山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0 年 9 月 25 日为该站颁发《气瓶充装

许可证》，编号：TS4214223-2014，充装介质类别：液化气体，充装介质名

称：液化石油气，有效期至：2014 年 7 月 31 日。 

九龙液化气站，现有液化气储存能力为 80 立方米（装备有 30 立方米的储罐 2

个，20 立方米的储罐 1 个），主要供应城乡居民和部分企事业单位用气，消防

设施基本完备。该站分别从石家庄液化气总公司和晋中巨联液化气销售有限公

司购气。距事故发生最近两次购气为：2012 年 11 月 4 日从石家庄液化气总公

司购进，2012 年 11 月 17 日从晋中巨联液化气销售有限公司购进，都是对方

公司派车将气送到该站，在站内现金结算。事发当日 11 月 23 日上午，九龙液

化气站为喜羊羊火锅店自备的液化气瓶（6 个小瓶、1 个大瓶）充装液化气。 

（三）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寿阳分公司 

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寿阳分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4 月，隶属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拥有寿阳县境内天然气特许经营

权，主要经营寿阳县煤层气（天然气）城镇输气管网规划、设计、建设以及煤

层气（天然气）输送、配送、储运、销售等。截至目前，已在寿阳县完成中压

管道 28km，居民小区完成入户 7000 多户，其中已经供气的有 848 户，公服商

业用户 10 户，工业用户 1 户。 

喜羊羊火锅店所在的博大西街的煤层气（天然气）管道，是由该公司于 2011

年 9 月铺设的，距离该店门口约两米远，铺设后未投入使用。 

三、现场勘查和技术检测鉴定情况 

（一）火锅店租用房屋情况 

经现场勘查，询问前业主庞海有了解到，2011 年 5、6 月间庞海有擅自在店外

靠近店门口处，开挖建设了一个长 600 厘米、宽 115 厘米、深 175 厘米的采光

窗井，上置了 6 块 115×111.5 厘米、20 毫米厚的钢化玻璃，并通过在地下室北

墙开凿安装了四个 110×150 厘米的窗户与地下室连通。据现场测量并与设计图

纸对比发现，地下室地面向下挖了约 70 厘米。 



2012 年 3 月喜羊羊火锅店老板租下该房后又擅自将地下室分隔为 3 个宿舍（老

板居室、男员工宿舍、女员工宿舍），1 间厨房，厨房内有 1 只 YSP35.5 型

（15kg）液化石油气瓶、1 个燃气灶、1 个蜂窝煤灶和蜂窝煤，其余空间设为

洗碗池和存储食品及杂物。一层、二层主要供客人用餐，配有吧台，操作间，

13 个餐桌。 

（二）事故现场及周围勘查情况 

1.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技术组经过两天勘查，初步确定爆炸发生在地下室。受冲击波作用，地下室北

墙上方四个窗户和窗井上覆盖的钢化玻璃均被爆炸冲击波破坏，向外喷出。钢

框西北角上翘 7 厘米，并与窗井墙体之间卡着一个扭曲变形的高压锅；吊顶拉

筋均有不同程度的弯折变形；楼梯不锈钢扶手向西（向楼梯踏步方向）倾斜，

上部接近一层平台处与扶手连接的立柱缺失；东西两侧墙体距顶部 30 厘米、直

达南边墙体均出现裂缝；地下室内宿舍隔断、高低床、冰箱等设施、物品均不

同程度地受到爆炸冲击波影响，过火程度较轻。一层、二层门窗的玻璃全部破

碎喷出, 过火程度较重。大火使店内 21 个气瓶中 9 个气瓶不同程度烧损鼓胀，

最严重的是 1 个 5kg 罐在环状焊缝处有一竖向裂口，裂口背部尚存未被火烧烟

熏的油漆原色。 

2.事故现场周围勘查情况 

火锅店背后（南侧）正对的住宅楼玻璃破碎、墙面有被抛出物撞击形成的密集

凹坑、PVC 落水管断裂。火锅店对面的建筑物南立面受抛出物或冲击波作用形

成不同程度破坏，以火锅店为中心呈扇形放射状。正对面商铺的卷帘被穿洞，

该商铺往西 55 米、往东 50 米范围内的玻璃被爆炸抛出物撞击或冲击波冲击破

碎，对面停放的汽车车窗玻璃破碎，车身有被抛出物撞击的痕迹。 

3.火锅店门前未投入使用城市煤层气管道漏气情况 

为给本县世宇超市送气，2012 年 11 月 10 日开始，煤层气管线施工单位开始

进行府东街、昌盛路段管线的施工，19 日晚完成了定向钻施工，21 日晚与主

管道及博大街管段连头碰口。23 日早上施工单位采用压缩空气进行打压自检，

发现压力未升起。23 日下午 5 时继续进行打压查漏，至 5 点半压力仍未升起，

结束当日查漏工作。11 月 24 日上午施工单位使用压缩空气加四氢噻吩进行查

漏，在火锅店门前窗井处闻到臭味，据此判断此段范围内有漏点。 

12 月 1 日，在询问了寿阳分公司有关人员后，调查组掌握了该公司现场管理混

乱，严重违规操作，打压前就将管道与主管道连头碰口，负责打压的人员违规

持有主阀门钥匙，未制定打压方案，没有打压原始记录等问题，初步确定煤层



气泄漏为引发爆炸燃烧的重大疑点。12 月 5 日，决定对该管线进行加臭打压进

一步查漏，必要时可挖开查找漏点。12 月 6 日上午进行了加臭打压，证实在火

锅店门前窗井处确有臭味，当日下午挖开管线查找漏点，发现管道上有一个直

径约 60 毫米的圆形洞口。12 月 8 日，对铺设管道人员进行了再一次询问。 

4.技术检测鉴定情况 

在现场勘查和分析的基础上，调查组决定委托具有资质的专门机构对与爆炸燃

烧相关的液化石油气、气瓶、燃气灶及调压器进行检测鉴定，对爆炸痕迹、爆

炸成因作进一步分析，同时委托专门机构对门前煤层气管道内气体成分、管道

泄漏点附近土壤中是否有煤层气成分进行检测鉴定。 

具体情况是，委托山西省长治市安全设备司法鉴定所对事故现场爆炸成因进行

勘查和技术鉴定。山西省长治市安全设备司法鉴定所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地

下室 YSP35.5 型（15kg）液化石油气瓶瓶阀和灶阀呈开启状态，且该瓶事故后

为空瓶；调压器调节旋钮位于最大流量位置（由于该调压器被损，无法检测其

关闭压力和出口压力，但同一型号的 3 个调压器检测出的关闭压力和出口压力

远远超过国家标准规定指标），导致泄漏。鉴定意见为：爆炸、燃烧物质为液

化石油气，泄漏源为地下室气瓶中的液化石油气，点火源为地下室靠近灶间冰

柜的继电器，爆炸中心在地下室靠近灶间的冰柜附近。 

由于山西省长治市安全设备司法鉴定所对爆炸燃烧事故成因的结论性意见与调

查组聘请的消防专家意见不一致，本着科学严谨，绝不放过一个疑点的态度，

调查组提请国家安监总局推荐国内权威专家组成专家组，对爆炸燃烧成因再作

进一步分析鉴定。 

经国家安监总局推荐，由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科学与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部主任钱新明教授任组长、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副秘书

长马长城任副组长一行 5 人专家组于 12 月 9 日来到事故现场，对事故现场进

行了实地勘查，在调查组聘请专家和山西省长治市安全设备司法鉴定所调查、

取证和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国际著名的有限元非线性动力分析软件对事故进行

仿真数值模拟分析。专家组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和模拟分析结论为：爆炸物质

为液化石油气。 

委托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对经高温灼烤但还没有过火的气瓶进行严密性试验；

对过火的气瓶经火焰烧烤后引起的金属性能组织变化进行检验并鉴定；对有爆

破口的气瓶进行是先燃烧后爆口还是先爆口后燃烧的鉴定。结果是：21 只气瓶

除爆裂瓶外的 20 只气瓶均不存在瓶体泄漏现象；爆裂瓶环焊缝处爆裂的原因是

气瓶在内部盛装有液化石油气的情况下瓶体不均匀受热，随着温度的升高受热

部位材料屈服强度降低，在内压作用下瓶体开始发生塑性变形，最终导致气瓶

瓶体在明显塑性变形后发生断裂。上述鉴定结果与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液化石油气瓶分技术委员会专家的鉴定意见基本一致。 



委托陕西省石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二站对气瓶内液化石油气和供气方寿阳县九

龙液化气站的液化石油气进行鉴定。结果是：采集的 12 个液化石油气气样，均

不合格。 

委托国家燃气用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燃气灶和调压器进行检测鉴定。结果

是：提供的 4 个调压器样品中，与地下室气瓶连接的调压器（1#）因被损无法

检测关闭压力、出口压力和气密性，其余 3 个调压器均不合格（其中 3#调压器

有泄漏），会造成燃气灶的燃烧工况不良。 

委托国家煤及煤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煤层气管道 2 号阀至 5 号阀之

间、5 号阀至世宇超市之间阀井管道内气体进行分析检测 。结果是：共在 2 号

阀至 5 号阀之间、5 号阀至世宇超市之间 7 个点采集气样，只在 2 号阀下游放

散阀中测到甲烷含量为 0.01%，其余测点未检测到甲烷。根据国家煤及煤化工

检测中心对 2 号阀至 5 号阀之间、5 号阀至世宇超市之间阀井管道内气体检测

结果和公安部消防局天津火灾物证鉴定中心对管道泄漏点附近土壤内是否含有

煤层气残留成分的检测结果，技术组勘查窗井内墙体的裂缝及管道至窗井之间

地面没有燃烧痕迹的情况，以及对参与管道铺设、打压人员的询问笔录进行对

比分析后，分析认定管道中有煤层气泄漏到地下室的证据不足，排除煤层气渗

漏引发爆炸燃烧的可能。 

委托公安部消防局天津火灾物证鉴定中心对管道泄漏点附近土壤内是否含有煤

层气残留成分和火锅店内燃烧痕迹残留物进行技术鉴定。结果是：在事故现场

不同的位置共采集了 5 个点的燃烧痕迹，未检测出天然气及液化石油气燃烧残

留物成分。 

四、对事故调压器检测结果及查证情况 

（一）检测结果 

经调查组委托国家燃气用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事故现场提取的 4 个调压器进

行检测，与地下室厨房 21 号气瓶相连接的调压器因被损无法检测关闭压力、出

口压力和气密性，其余 3 个调压器检测结果为出口压力和关闭压力均大幅超过

国家标准，为不合格产品。1 号、4 号调压器生产厂家为浙江省慈溪市长河镇迁

耀水暖阀配件厂、品牌为“迁耀”，2 号、3 号调压器标明产地为“慈溪”、品牌为

“家富”。 

（二）查证流通环节情况 

经查，喜羊羊火锅店所使用的“迁耀”和“家富”牌调压器，首次批量购买是该店店

主刘永福（已在事故中死亡）在 2009 年 3 月左右与其大兄哥张俊文在太原市

尖草坪小商品批发市场购买，因当时只有刘永福一人进到店里，张俊文在别处

未进店无法说明从何店购买，且经对该批发市场销售调压器的几家商店排查、



询问，各店均未保留 2009 年期间的销售凭证，故当时的购买地点已无法确

定。目前该市场无“家富”牌调压器销售，只有“迁耀”牌调压器销售。 

该店之后使用中出现有个别调压器损坏的，是店主刘永福、张俊霞从寿阳县本

地购买补充，因二人均在事故中死亡，且经对寿阳县各调压器经销点排查时也

未发现有该店的购买记录，购买地点也无法确定。目前，寿阳县各调压器经销

点均无销售“家富”牌调压器；“迁耀”牌调压器，有九龙液化气站、爱美厨具商行

两家经销（二者该品牌调压器供货方相同）。查证中，爱美厨具商行提供了慈

溪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于 2009 年 11 月出具的对慈溪市长河镇迁耀水暖阀配

件厂生产的“迁耀”牌调压器的检验报告（检（QW）字（2009）第 309 号），

检验结论为：该调压器所测项目符合 CJ50-2001 标准要求及《浙江省家用瓶装

液化石油气调压器产品质量定期监督检验细则》。 

（三）查证生产情况 

经省质监局在国家质检总局网站查询，“迁耀”、“家富”牌调压器均不在质监部门

许可范围，关于“家富”牌调压器，仅依据现有证据信息，无法确定其生产企

业；未查到“迁耀”牌调压器的生产企业慈溪市长河镇迁耀水暖阀配件厂的生产

许可证获证记录，基本判定其为无证产品。同时据质监部门公布的信息，在江

西省质监局 2009 年第 2 季度的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慈溪长河镇迁耀水

暖阀配件厂生产的“迁耀”牌调压器存在五项不合格，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事

故现场调查中，省安监局已函告浙江省安监局，要求慈溪市长河镇迁耀水暖阀

配件厂负责人携带相关证件来我省配合调查，但至今未到。 

五、监管情况 

对喜羊羊火锅店的监管，按该县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的规定，由其所在的朝阳

镇、南关社区及恒安物业管理公司具体负责对该店的日常安全监管；县住建、

消防、规划、质监、食品药品等部门，按其各自职能对该店实施监管，县住建

局是燃气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经查，2012 年以来，朝阳镇南关社区未对该店进

行检查，未发现该店存在安全隐患。县相关职能部门未对该店进行过检查、排

查。 

2012 年 10 月，在晋中市介休市义安镇北盐场村一饭店发生液化气瓶爆炸事故

（未造成人员伤亡）之后，寿阳县政府于 10 月 18 日印发了《关于在全县开展

瓶装液化石油气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县政办发[2012]89 号），要求从

2012 年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19 日对全县范围内所有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者和

使用者进行整治。晋中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联席会议，就加强瓶装气体经营、

储存、运输安全监管进行研究部署，会议纪要于 11 月 13 日发各县（区、市）

政府及市直相关职能部门。经查，寿阳县对此专项整治没有认真组织实施，整

治工作流于形式。 



六、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地下室液化石油气瓶瓶阀和灶阀未关闭，导致液化石油气泄漏，并与空气混合

形成爆炸性气体，达到爆炸极限后遇地下室靠近灶间冰柜的继电器火源，发生

爆炸。 

（二）间接原因 

（1）喜羊羊火锅店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意识淡薄，燃气使用失当；地下室住

宿、厨房、仓库为一体，通风不畅；购买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气瓶调压器及

二手冰柜，这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 

（2）九龙液化气站作为燃气经营单位，未依法履行指导燃气用户安全用气，并

对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的责任；所供气体不符合国家标准；充装气瓶管

理不严格，气瓶编号、充装登记信息不完整，张贴充装标签和警示标签随意性

大，存在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的违规行为。这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3）当地政府及住建、消防、规划等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瓶装液化石油气

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流于形式，致使液化石油气经营和使用环节存在的安全隐患

没有得到有效排查整治。这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4）火锅店房屋业主违规擅自利用房屋外的地下空间建设采光窗井，扩大了事

故的伤亡。 

（三）事故性质 

调查认定，晋中市寿阳县“11·23”重大爆炸燃烧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 

七、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此次事故涉及企业、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责任人员 27 名，相关人员责任及处理建

议如下： 

（一）建议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人员（7 人）。 

1.张俊霞，女，汉族， 1988 年 6 月出生，群众，昔阳县沾尚镇广阳村人，喜

羊羊火锅店工商注册经营者。擅自将地下室设置为宿舍、厨房、仓库的“三合

一”场所，对液化石油气瓶使用管理不严格，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建议：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2.刘永福，男，汉族，1985 年 12 月出生，群众，昔阳县沾尚镇广阳村人，与

其妻张俊霞共同负责喜羊羊火锅店的经营管理。擅自将地下室设置为宿舍、厨

房、仓库的“三合一”场所，液化石油气使用管理不严格，购买使用不合格调压

器及二手冰柜，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建议：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3.刘非全，男，汉族，1956 年 8 月出生，群众，昔阳县沾尚镇广阳村人，系喜

羊羊火锅店店主刘永福之父，在该店帮忙干活（事故中重度烧伤）。该使用液

化石油气失当，未及时关闭地下室厨房液化石油气瓶瓶阀和灶阀，导致液化石

油气泄露，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建议：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4.赵爱萍，女，汉族，1960 年 6 月出生，群众，高中文化，2006 年 12 月被选

举为南关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至今。该作为朝阳镇二级网格管理中消防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组织安全隐患排查不力，2012 年以来，未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对事

故火锅店消防安全进行检查，事发后提供虚假消防安全排查表，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主要监管责任。 

建议：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罢免南关社区居委会主任。 

5.何艳军，男，1976 年 11 月出生，高中文化，群众，现任寿阳县规划局城建

监察大队副队长，2010 年 4 月至 2012 年 4 月任寿阳县规划局城建监察大队二

中队队长。该 2011 年 4 月至 8 月在负责巡查恒阳路以东区域（含博大西街）

时，长达 4 个月未巡查博大西街，没有发现制止博大西街 6 号商铺楼 C 室业主

庞海有违规扩建地下室采光窗井，涉嫌玩忽职守。 

建议：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6.杜福寿（曾用名杜效强），男，1972 年 6 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现

任寿阳县规划局法制股副股长，2009 年至 2012 年 3 月任寿阳县城市建设监察

大队一中队队长。该在负责带队巡查寿阳县恒阳路以东区域（含博大西街）期

间，未发现博大西街 6 号商铺楼 C 室地下室违规扩建问题，涉嫌玩忽职守。 

建议：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7.周文俊，男，1970 年 1 月出生，高中文化，群众，2012 年 4 月至今任寿阳

县城市监察大队一中队队长。该在负责带队巡查寿阳县恒阳路以东区域（含博

大西街）期间，未发现博大西街 6 号商铺楼 C 室地下室违规扩建问题，涉嫌玩

忽职守。 

建议：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人员，待司法机关作出处理后，是中共党员或公职人员的由当地纪检监察

机关按规定及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二）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作出其他处理人员（20 人）。 

1.赵利军，男，汉族，1971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初中文化，2010 年 9 月

聘任为寿阳县恒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至今，具体负责博大西街（南关

街）管理。作为博大西街的物业管理负责人，未认真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未

积极开展辖区内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防火检查、巡查，致使喜羊羊火锅店安

全隐患较长时间内存在，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 

建议：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解聘。 

2.范正光，男，汉族，1949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2010 年 8 月

退休，2010 年 9 月至今聘任为寿阳县恒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该作为物业

公司经理，未能认真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未认真开展辖区内的消防安全宣传

教育和组织开展防火检查、巡查，火灾隐患排查不力，对本起事故负有主要管

理责任。 

建议：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解聘。 

3.弓学万，男，1952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退休干部，现为寿阳县朝阳镇南

关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该作为南关社区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未认真履职，2012 年以来，对事故火锅店未进行消防安全检

查，事发后提供虚假消防安全排查表。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监管责任。 

建议：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罢免社区副主任。 

4.吴志红，女，汉族，1965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2009 年 4 月

至今任寿阳县朝阳镇副镇长，寿阳县朝阳镇朝阳片片长。该作为朝阳镇消防安

全二级网格精细化管理中南关社区的包片负责人，未能认真履职，对辖区内的

小型经营场所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不力，致使事故火锅店消防安全隐患较长时

间未得到整治，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 

5.李胜华，男，汉族，1964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2011 年 5 月

至今任朝阳镇综治办主任，分管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该作为朝阳镇消防安

全网格化管理主要责任人，履责不到位，对辖区内小型经营场所的消防安全排

查不力，致使事故火锅店存在的安全隐患较长时间未得到整治，且在事发后提

供虚假消防安全排查表，对此次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 

6.张俊峰，男，汉族，1952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2002 年 5 月

至今任寿阳县朝阳镇党委委员，分管安全工作。作为朝阳镇分管安全工作的负

责人，未认真履行职责，对事故火锅店存在的“三合一”（住宿、生产经营及储

存场所）安全隐患未及时排查整治，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7.荣爱民，男，汉族，1969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1 年 5 月

至今任寿阳县朝阳镇镇长。作为朝阳镇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的

第一责任人，安全生产工作要求不严不细，内部文书管理混乱，没有及时按照

县政府关于《在全县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市场专项整治的通知》（县政办发

[2012]89 号）文件要求，认真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市场专项整治，对全镇消防

安全工作和网格化管理组织落实不力，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 

8.姚峰，男，汉族，1983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07 年 5 月至今

在朝阳镇派出所工作，2008 年 3 月至今负责南关社区警务工作。该作为南关社

区的片区民警，履职不到位，对南关居委会的消防安全工作监督指导不力，未

组织对南关居委会管理的非“九小场所”进行抽查，致使事故火锅店存在的安全

隐患较长时间未得到整治，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监管责任。 

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降级处分。 

9.轩伟，男，汉族，1973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2010 年 4 月至今

任寿阳县公安局朝阳派出所副所长。分管社区警务、消防等工作。该作为分管

消防工作的副所长，对南关居委会的消防安全检查工作监督指导不力，消防安

全排查不细致，致使事故火锅店较长时间存在安全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

要监管责任。 



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 

10.张鹏宇，男，汉族，1975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0 年至

2012 年 9 月 27 日任寿阳县消防大队长（正营级），现任平遥县消防大队大队

长（副团级）。该在任寿阳县消防大队大队长期间，未认真督促落实消防安全

网格化管理长效机制，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不全面，日常检查不到位，对事故的

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 

11.郭连鹏，男，汉族，1977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0 年 6 月

任寿阳县消防大队教导员（正营级），2012 年 9 月 27 日被晋中消防支队指定

临时负责大队全面工作。该在负责寿阳县消防大队工作期间，对消防安全工作

抓落实不够，火灾隐患排查不全面，专项整治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

责任。 

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2.邢俊才，男，汉族，1962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2010 年 5 月

至今任寿阳县规划局城市建设监察大队大队长（临时工，未签订劳动合同），

主要负责查处违法建设行为、配合县政府搞好城市拆迁工作。该作为城市建设

监察大队大队长，未认真履职，对工作人员要求不严，对博大西街部分商铺私

自违规扩建地下采光井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监管责任。 

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解除临时工。 

13.马保荣，男，汉族，1963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高中文化，2010 年 4 月

任寿阳县规划局局长。该在负责规划局工作期间，对城市建设监察大队的管理

不严，对博大西街部分商铺私自违规扩建地下采光井的问题失察，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建议：该因另案涉嫌受贿已被晋中市检察院立案，并被刑拘，建议并案处理。 

14.孟尚军，男，汉族，1989 年 4 月出生，群众，大专学历，2010 年 1 月至今

在寿阳县住建局城建市政股工作（自收自支事业编制），负责市政道路建设及

燃气经营许可证初审等工作。该在 2012 年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瓶装液化石油

气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中，对九龙液化气站长期存在的各类问题和隐患跟踪整改

不到位，对燃气经营、使用中的安全隐患监督检查不到位，对这起事故负有主

要监管责任。 



建议：给予降级处分。 

15.贾兆光，男，汉族，1973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2010 年

10 月至今任寿阳县住建局城建市政股股长（自收自支事业编制），主要负责全

县城市供气、供热、燃气具安装维修、资质审批等工作。该作为寿阳县住建局

城建市政股股长，对燃气经营、使用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九龙液化气站存

在问题和隐患跟踪整改不到位，对燃气使用的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对这起事

故负有主要监管责任。 

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 

16.孙卫东，男，汉族，1967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2001 年 3 月

任寿阳县住建局副局长，2012 年 1 月至今分管城建市政股和质安股（兼质安股

股长），主要负责全县建设项目的质量监管、安全生产及全县的供气、供热等

工作。该作为分管副局长，在 2012 年开展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瓶装液化石

油气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中，对燃气经营、燃气使用的安全监管监督检查不到

位，对九龙液化气站多次检查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不力，对喜羊羊火锅店使用

燃气存在的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对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降级处分。 

17.尚玉林，男，汉族，1967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1 年 8 月

至今任寿阳县住建局局长。该作为寿阳县住建局局长，在 2012 年开展的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和瓶装液化石油气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中，对燃气经营、燃气使用

安全工作重视不够，组织不够有力，对下属日常监督检查工作要求不严，对事

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 

18.薛晓刚，男，汉族，1966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1 年 8 月

至今任寿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该作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局长，机关内部管理混乱，在寿阳县政府办 2012 年 10 月中旬下发关于《在

全县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县政办发〔2012〕89

号）后，以未收到文件为由，没有及时安排组织对餐饮行业瓶装液化石油气市

场专项整治，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 

19.潘晓林，男，汉族，1961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1 年 5

月至今任寿阳县政府副县长，分管住建、城镇建设管理，协调联系消防大队工

作。该作为分管住建、规划和消防大队的县政府领导，对分管单位要求不够严



格，对燃气经营、使用及消防存在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

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 

20.傅贵亨，男，汉族，1960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1 年 5 月

至今任寿阳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分管安全工作，协调联系县质监

局。在 2012 年 10 月县政府发出《在全县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市场专项整治行

动的通知》（县政办发〔2012〕89 号）后，作为专项行动领导组组长，未认

真组织有关部门抓好落实，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建议：给予记过处分。 

（三）行政处罚建议 

1.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 493 号令）第 37 条第

三款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安监总局

第 42 号令）第 16 条第一款之规定，应该对事故负有主体责任的寿阳县喜羊羊

火锅店处罚 50 万元至 100 万元的罚款，鉴于店主已经在事故中死亡，无法执

行，建议免予处罚； 

2.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 493 号令）第 37 条第

三款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安监总局

第 42 号令）第 16 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对事故负有重要责任的寿阳县九龙液

化气站处 50 万元罚款，由省安监局执法总队执行； 

3.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 493 号令）第 38 条第

三款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安监总局

第 42 号令）第 18 条第三款之规定，建议对违规扩建喜羊羊火锅店地下室采光

窗井的前房主庞海有处上一年年收入 60%的罚款。 

（四）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建议 

1.鉴于在调查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寿阳分公司在施工作业中暴

露出的管理混乱、违规作业等问题，建议责令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在集团范围内举一反三，认真整改，切实加强管理，完善制度，严格规程，

彻查隐患，真正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对于初步查证浙江慈溪生产的“迁耀”牌（初步认定是无证产品）、“家富”牌调

压器存在的问题，为从生产源头地进行查处，建议移送浙江省安监、质监部门

做进一步查处。 

八、整改措施及建议 

为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特提出如下对策措施和建

议： 

（一）要彻查“三合一”场所，加强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管理 

各级政府要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三合一”、“多合一”等隐患较多的场所进行摸底

排查，建立台账。对不符合安全条件，存在安全隐患的经营场所要及时进行查

处。要进一步加强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监管，严厉打击擅自开发利用地下空

间建设的违法行为。 

（二）切实加强液化石油气经营使用各环节的安全管理 

严格按照国家及行业标准及管理规定，加强对液化石油气及调压器的质量监

测，杜绝不合格和劣质产品流入我省，保障用户使用合格的液化石油气、燃气

灶和调压器。向用户和单位广泛宣传液化石油气安全使用的有关知识。所有使

用液化石油气场所必需加装燃气泄漏报警仪、强制通风等装置。 

（三）加大对城市燃气管网建设经营单位安全监管力度 

尽管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寿阳分公司与本起事故的发生无直接

关系，但在事故调查中发现，该公司存在管理混乱、档案资料不全、原始记录

缺失、未按国家有关规程施工、监理人员无证上岗等严重问题。建议晋中市政

府组织对该公司进行一次安全专项检查。同时建议省有关部门对全省煤层气

（天然气）管道建设经营单位进行全面检查，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城市燃气管

网建设运营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